
嘉義區監理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試題疑義申請回復意見 

科目 公路法及公文 

題號 第 10題 

試題及答案 

(1)10.行車憑單記載事項、駕駛人姓名、體溫、酒精檢測紀錄應保

存至少多久，供公路主管機關查核？ (1)6個月 (2)1年 

(3)2年 (4)5年。 

疑義申請人 入場證編號 1142016、1142030、1142011、1142001、1142005考生 

回復意見 

親愛的應考人，您好! 

感謝您參加本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有關您就公路法及公

文試題第 10題申請試題疑義一案，本所回復意見如下： 

 

本次考試中第 10題標準答案出現錯誤情形，深感抱歉。經再次審

核確認，該題正確答案應為（3）2年，原公布之答案（1）6個月

為誤植，特此更正。 

 

感謝您的來信，敬祝 順心如意。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敬復 

 

 

  



嘉義區監理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試題疑義申請回復意見 

科目 公路法及公文 

題號 第 17題 

試題及答案 
(1)17.下列何者非汽車運輸業？ (1)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2)汽車路

線貨運業 (3)小貨車租賃業 (4)公路汽車客運業。 

疑義申請人 入場證編號 1142001考生 

回復意見 

親愛的應考人，您好! 

感謝您參加本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有關您就公路法及公

文試題第 17題申請試題疑義一案，本所回復意見如下： 

 

本題係依據公路法第 34條對 9大汽車運輸業之範圍與定義所命

題，小貨車租賃業確實為汽車運輸業，至於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則

否。有關建議本題選項(3)給分，尚難同意。 

 

感謝您的來信，敬祝 順心如意。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敬復 

 

 

  



嘉義區監理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試題疑義申請回復意見 

科目 公路法及公文 

題號 第 22題 

試題及答案 

(2)22.運輸業駕駛人須有登記證，以下組合何者正確 (1)公路客運

與遊覽車 (2)遊覽車與計程車 (3)計程車與租賃車 (4)租賃

車與公路客運。 

疑義申請人 入場證編號 1142005考生 

回復意見 

親愛的應考人，您好! 

感謝您參加本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有關您就公路法及公

文試題第 22題申請試題疑義一案，本所回復意見如下： 

 

運輸業駕駛人必須要有登記證的業別規定於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86條「……派任駕駛員前，應持依第十九條規定申報登記審核合

格之登記書，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及

第 91條「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應遵守下列規定：……僱用或解僱駕

駛人，應向核發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之警察機關辦理申

報。」，至於公路客運駕駛人無須登記證，有關建議選 1或 2都應

得分，尚難同意。 

 

感謝您的來信，敬祝 順心如意。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敬復 

 

 

   

  



嘉義區監理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試題疑義申請回復意見 

科目 監理專業法規 

題號 第 2題 

試題及答案 

(1)2.下列哪一項違規行為，除應處罰鍰外，並應責令其檢驗？ 

(1)汽車車身變更 (2)未依規定保存行車紀錄器之紀錄資料 

(3)未依規定於車身標明指定標識 (4)汽車排氣管擅自變更

原有規格致影響行車安全。 

疑義申請人 入場證編號 1142001考生 

回復意見 

親愛的應考人，您好! 

感謝您參加本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有關您就監理專業法

規試題第 2題申請試題疑義一案，本所回復意見如下： 

一、 解析如下： 

 （一）選項（1）：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8條第 1項規定：汽 

       車車身…等重要設備變更或調換，…不申請公路主管機關 

       施行臨時檢驗而行駛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二千四百元 

       以上九千六百元以下罰鍰，並「責令其檢驗」。 

 （二）選項（2）：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8-1條第 3項規定： 

       未依規定保存第一項行車紀錄器之紀錄資料或未依規定使 

       用、不當使用行車紀錄器致無法正確記錄資料者，處汽車 

       所有人新臺幣九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 

 （二）選項（3）、（4）：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6條第 1項第 

       2款、第 4款及第 2項規定： 

       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九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除頭燈外之燈光、雨刮、喇叭、照 

       後鏡、排氣管、消音器設備不全或損壞不予修復，或擅自 

       增、減、變更原有規格致影響行車安全。未依規定於車身 

       標明指定標識。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並應「責令改正」。 

二、只有選項（1）「責令其檢驗」，本題維持原答案。 

 

感謝您的來信，敬祝 順心如意。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敬復 

 

  



嘉義區監理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試題疑義申請回復意見 

科目 監理專業法規 

題號 第 4題 

試題及答案 

(4)4.白鳥麗次因飆車嚴重超速，名下跑車遭吊扣牌照 6個月，他

透過網路買得偽造號牌 2面懸掛於該車，載著爸爸白鳥龍三

到公司開會，今日在途中被兩津勘吉警員攔查舉發「使用偽

造之牌照」，請問下列處以罰鍰之對象及金額，何者正確？ 

(1)白鳥麗次處三千六百元罰鍰 (2)白鳥麗次及白鳥龍三各

處三千六百元罰鍰 (3)白鳥麗次處三萬六千元罰鍰 (4)白鳥

麗次及白鳥龍三各處三萬六千元罰鍰。 

疑義申請人 入場證編號 1142016、1142030、1142011、1142001、1142014考生 

回復意見 

親愛的應考人，您好! 

感謝您參加本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有關您就監理專業法

規試題第 4題申請試題疑義一案，本所回復意見如下： 

一、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汽車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三萬

六千元以下罰鍰…；前項第一款及第六款至第十款情形者，

均依前項最高額處罰，第三款按「前項最高額加倍處罰之」。 

二、 本題處罰對象為汽車所有人，即白鳥麗次；罰鍰部分則按

「最高額加倍處罰」，即 7萬 2,000元。 

三、 本題選項均未符，予以送分。 

 

感謝您的來信，敬祝 順心如意。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敬復 

 

  



嘉義區監理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試題疑義申請回復意見 

科目 監理專業法規 

題號 第 6題 

試題及答案 

(4)6.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五

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過磅者，處汽車所

有人新臺幣九萬元罰鍰 (2)裝載砂石、土方未依規定使用專

用車輛，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八萬元以下罰鍰 

(3)汽車裝載貨物超過規定之長度，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 (4)以上皆非。 

疑義申請人 入場證編號 1142011、1142001考生 

回復意見 

親愛的應考人，您好! 

感謝您參加本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有關您就監理專業法

規試題第 6題申請試題疑義一案，本所回復意見如下： 

一、 解析如下： 

 （一）選項（1）：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9-2第 4項規定，汽 

       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五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 

       標線、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 

       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九 

       萬元罰鍰。 

 （二）選項（2）：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9-1規定，裝載砂 

       石、土方未依規定使用專用車輛或其專用車廂未合於規定 

       或變更車廂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八萬 

       元以下罰鍰。 

 （三）選項（3）：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9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汽車裝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鍰，並責令改正或禁 

       止通行：一、裝載貨物超過規定之長度、寬度、高度。 

二、 本題在測驗考生是否了解「處罰對象」，正確答案應為（2）。 

 

感謝您的來信，敬祝 順心如意。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敬復 

 

  



嘉義區監理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試題疑義申請回復意見 

科目 監理專業法規 

題號 第 26題 

試題及答案 

(2)26.中川公司家有 2輛小貨車其總重量分別為 3公噸及 5公噸，

請問這 2輛車參加定期檢驗時，那些檢驗項目是不同的：A.

前輪側滑度、B.左右兩側之防止捲入裝置與後方之安全防護

裝置、C.雨刮、照後鏡完備、D.轉彎及倒車警報裝置、E.行

車視野輔助系統 (1)BDE (2)BE (3)ABCDE (4)DE 

疑義申請人 入場證編號 1142001考生 

回復意見 

親愛的應考人，您好! 

感謝您參加本所 114年第 2次約僱人員甄試，有關您就監理專業法

規試題第 26題申請試題疑義一案，本所回復意見如下： 

一、 本題係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條小貨車之定義：1.總重量

在三千五百公斤以下之貨車。2.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

四日起，新登檢領照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至五千公斤且全

長六公尺以下之貨車。 

二、 並依同規則第 39-1 條汽車定期檢驗之項目及基準第 14款及

26款規定。 

三、 以上內容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未超出範圍。 

 

感謝您的來信，敬祝 順心如意。 

交通部公路局嘉義區監理所  敬復 

 

 

 


